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胃切除手術 

術後飲食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屏醫衛編碼 NO.101 

胃手術後（尤其胃切除 2/3）的患者，

由於對食物的攪拌、消化、貯存，以及消

化液分泌等功能之減弱，手術後飲食的配

合，可避免胃術後消化障礙的發生。 

 

一、飲食原則如下： 

1. 飲食應以低渣、體積小、易消化、溫

和性的飲食為主。刺激性調味品（如 

：辣椒、醋等）可少量使用或避免使

用。 

2. 食物調配須採循序漸進方式，由清淡

而濃稠，由液體、半固體而固體。 

3. 飲食攝取量應採少量多餐，漸進式飲

食，然後逐漸增加量。手術後早期的

攝取量建議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恢復飲食

攝取後 
飲食次數及內容說明 

第 1天 

每天進食 8 次（每 2 小時

一次），每次約 30～40c.c.

左右的米湯、舒跑等，主

要試探腸胃對飲食的接受

力。 

第 2天 
每天 8 次，視狀況每小時

每次增量至 40～50c.c.。 

第 3天 

每天 8 次，給予易消化且

低纖維之食物。如：打碎

肉、粥，可加蛋、豆腐、

煮爛的青菜、魚肉等，每

小時每次增量至 80～

100c.c.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—「屏醫衛編碼 NO.101：胃切除手術術後飲食」護理指導 

給予病人護理指導單張。    可說出護理指導內容 1～2項。    可說出護理指導內容 2項以上。 

指導人員：          ，說明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，病人或家屬：             ，關係： 

 

廣告 



恢復飲食

攝取後 
飲食次數及內容說明 

第 4天 

每天 6～8 次，增加份量及

稠度，可食用麵條(如:麵

線)或湯粥、碎肉粥、木瓜

等，每小時每次增量至少量

(80～100c.c.)。 

第 5天 

每天 6～8 次，飲食種類參

考第 4天，每次的份量可酌

情再增加，維持 5～6 分飽

即可。 

第 6天 

每天 5次，可實用軟質的飲

食如：蛋花粥、魚湯、雞湯、

牛奶、吐司切邊、麵包、果

汁及易消化的水果（粗硬水

果除外）。 

 備註：以上所列餐次份量、進食時間

等，可視個人日常生活習慣及飲食作

息時間，適應情況調整之。 

 

 

 

 

4. 避免食用不易消化的食物，如：糯米 

、柿子、橘子、種子、硬殼類（花生

米、核 桃、腰果）等；第一個月避

免產氣食物，如豆漿等。 

5. 用餐後 10～15分鐘內避免過度走動、 

站或坐太久，以防發生腸絞痛、飽脹

感、脈搏加速、心悸、軟弱無力、冒

冷汗、暈眩、 噁心、嘔吐、腹瀉等

不適情形（又稱胃術後傾倒症候群）。 

二、飲食注意事項如下： 

1. 進食中避免一口湯一口食物的進食

方式。  

2. 細嚼慢嚥，飯後一小時內不宜運動。  

3. 避免食用高醣類或太甜的或高碳水

化合物，如地瓜、馬鈴薯等食物。 

4. 若有上述不適，躺下來休息可以緩解 

，若症狀持續或加劇，請立即返診處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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